
 

日期：113年10月11日
便 簽

單位：教師會1
 
  

擬：

一、支會長盧怡秀老師和林聖恩老師參加第五屆第六次各級學校

支會長暨學校教師會理事長聯合研討會議。

二、敬請鈞長准予公假參加會議。

三、敬會 人事主任。
 

會辦單位：人事室黃小靜

第一層決行

承辦機關（單位） 會辦機關（單位） 核稿 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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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核意見紀錄 —
1.桃園市大溪區員樹林國民小學教師會1教師會文書 林聖恩：113/10/11 09:17

統整意見：

2.桃園市大溪區員樹林國民小學教師會1教師會會長 盧怡秀：113/10/11 14:16

統整意見：

3.桃園市大溪區員樹林國民小學人事室人事室主任 黃小靜：113/10/11 14:22

統整意見：敬悉，奉核後請上傳公文、簽核電子檔及完成課務、職務交代事宜等

請假程序。

4.桃園市大溪區員樹林國民小學校長室校長 黃玉宏：113/10/11 14:23

統整意見：如擬

— 欄位批核紀錄 —

【欄位名稱：單位名稱】

1.林聖恩：113/10/11　09:17:49

教師會1

2.盧怡秀：113/10/11　14:16:07

教師會1

主旨：擬：支會長盧怡秀老師和林聖恩老師參加第五屆第六次各級學校支會長暨學校教師會理事長聯合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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